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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《民數記》的起源 

1. 本書的名稱 

在希伯來聖經中，本書被稱為「在曠野」（希伯來文：ba-midbar），指的是以色列人從西乃山到迦南邊

境的曠野旅程。在最早的希伯來聖經希臘文譯本中，本書被稱為《民數記》，是指本書前 4 章所記載的以

色列民的人口統計。 

 

2. 作者、寫作日期與地點 

從《民數記》本身，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兩點：第一，《民數記》是摩西所寫；第二，《民數記》包含了一

些後來由編輯補充的部分。 

《民數記》是摩西所寫的。 

從書中許多地方可以清楚看出，以色列人當時仍住在曠野的營帳裡。例如《民數記》1:52 說，以色列人

要按支派安營，各人都在自己營下和旗號下安營。書中多次提到的「會幕」是一個可以隨時遷移的帳

幕，也表明以色列人當時仍住在曠野。 

在《民數記》33:3 中記載：「正月十五日，就是逾越節的次日，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

昂然無懼地出去。」正如我們在《出埃及記》中看到的，這是在主前 1447 年 4 月 15 日1。《民數記》一

開始便說：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耶和華在西乃的曠野、會幕中曉諭摩西。」這是

主前 1446 年 5 月初。 

從《民數記》12:16，13:26 和 20:1, 22 可以知道，以色列人從西乃到加低斯，再在曠野漂流又回到加低

斯，然後從加低斯經何珥山到達與耶利哥相對的迦南邊境。對照《民數記》20:1, 22 與 33:38 可知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希伯來文: 阿比伯，第一個月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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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列人在曠野第 40 年第 5 個月來到以東邊境附近的何珥山。《申命記》2:14 說，以色列人在拒絕從南方

進入迦南之後，在曠野漂流了 38 年，直到他們到達迦南東邊的(迦南)邊境。 

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：摩西是在主前 1446 – 1407 年之間，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之前，在曠野漂流時寫

下《民數記》。書中還給出了一些其他日期。 

● 會幕奉獻的日期。《民數記》記載了會幕奉獻的日子，正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年後。《出埃

及記》19:1-2 說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三個月後到達西乃山，他們在山下安營約十個半月。《民數

記》7:1 記載會幕完成並奉獻的時候。《出埃及記》40:17 說，這是在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，也

就是主前 1446 年 4 月初。《民數記》9:15 說，那天會幕被立起，耶和華的榮耀雲彩遮蓋了會

幕。  

 

● 第一次逾越節的日期。《民數記》9:1-5 說，會幕設立後，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在西乃曠野守逾

越節，這是在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十四日晚上，也就是主前 1446 年 4 月中旬。 

 

● 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日期。《民數記》1:1 說，出埃及第二年二月初一日，也就是主前 1446 年 5 

月初，耶和華吩咐摩西為以色列人數點人口。當時以色列 20 歲以上的男丁有六十萬以上，這不包

括婦女、孩子和利未人。 

 

● 以色列人離開西乃山的日期。《民數記》10:11 說，出埃及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也就是人口普查

後二十天，耶和華的榮耀雲彩從會幕上升起，以色列人便從西乃曠野往巴蘭曠野的加低斯去。 

 

《民數記》有一些後來由編輯補充的部分。 

正如《利未記》一樣，《民數記》也顯示出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，某些條例被調整過。《民數記》

8:23-26 說利未人的服事年齡是 25 歲至 50 歲，但《民數記》4:3 卻說是 30 歲至 50 歲。這表明現存的

人口普查記錄可能是後來整理的。 

有些關於寄居者與本地人 差別的經文，也很可能來自以色列已經住在迦南之後，因為那時以色列已經接納
了許多寄居者。例如，《民數記》9:14 說：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們中間，願意向耶和華守逾越節，他要照
逾越節的律例典章行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同歸一例。」（參《民數記》15:15） 

無論神使用誰來完成《民數記》的寫作，我們基督徒相信整本聖經都是聖靈所默示的。我們的根據是《提

摩太后書》3:16 和《彼得後書》1:20-2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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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書的特徵 

在《民數記》中多次出現「耶和華對摩西說」這樣的話。因此，本書非常清楚地表明，它是來自耶和華的

啟示。在十位探子背叛和以色列人拒絕從南方上去攻取迦南之後，《民數記》對 38 年在曠野漂流生活的

記載非常簡略。在這 38 年當中，《民數記》僅僅記錄了幾件事：可拉、大坍和亞比蘭的叛亂；亞倫的杖

發芽；摩西因擊打磐石而犯罪。這一事實證明，舊約的目的並不是要寫以色列的歷史，而是要記錄神啟示
的歷史。舊約是一部神話語和奇妙作為的歷史！凡在神啟示的歷史中沒有重大意義的時期，都被略去不

記。 

 

B. 《民數記》的分段 

《民數記》的主題是：「神呼召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旅程中事奉祂，直至進入應許之地。」 

本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： 

1. 《民數記》1:1 – 10:10 禮儀律法 

這部分分為兩個段落。承接《出埃及記》25 – 40 章與《利未記》1 – 26 章，《民數記》1 – 10 章主要由

各種禮儀律法組成。 

● 第一段：《民數記》1 – 4 章記載「數點人口」。 
o 第 1 章記載以色列人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，顯明神成就了《創世記》12:2 對亞伯拉罕的

應許：「我必使你成為大國。」 

o 第 2 章描述以色列各支派如何有秩序地安營和往前。會幕應當由利未支派環繞，利未人再

由其他十個支派和兩個半支派環繞，以顯明耶和華的聖潔與不可親近！ 

o 第 3 – 4 章描述三個利未人家族在祭司領導下各自被分派的工作。 

 

● 第二段：《民數記》5 – 10 章記載「律法」。 
o 第 5 – 6 章記載幾條有關潔淨的禮儀律法。 

o 第 7 – 10 章記載會幕的奉獻，利未人的分別為聖，以色列人在曠野守第一次逾越節，耶和

華榮耀的雲彩停留在會幕之上，以及號角向百姓發出的信號。 

 

2. 《民數記》10:11 – 20:13 以色列從西乃山到加低斯的旅程 

他們在那裡停留，並從那裡繼續在曠野漂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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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部分分為六個段落： 

● 第一段：《民數記》10 章 記載以色列人離開西乃山，並提到摩西妻子的親戚隨行，在曠野

中作嚮導（10:29-32）。 

 

● 第二段：《民數記》11 – 14 章 記載他們前往加低斯途中發生的五件事： 

1. 以色列人抱怨艱苦，耶和華從天降火懲罰他們（第 11 章）。 

2. 以色列人抱怨食物，耶和華便降瘟疫懲罰他們（第 11 章）。 

3. 摩西的姊妹米利暗和哥哥亞倫反對摩西的領導，耶和華便使米利暗長大痲瘋（第 12 章）。 

4. 十二探子中有十人散佈壞消息，以色列人因此反叛摩西和亞倫，耶和華懲罰他們不得進入

應許之地（第 13 – 14 章）。 

5. 以色列人不聽從耶和華，妄圖從南方進入迦南，耶和華容許迦南人打敗他們（第 14 章）。 

 

● 第三段：《民數記》15 章 記載有關獻祭、安息日和衣服繸子的幾條禮儀律法。 

 

● 第四段：《民數記》16 – 17 章 記載可拉、大坍和亞比蘭的叛亂，以及亞倫的杖發芽的神跡。 

 

● 第五段：《民數記》18 – 19 章 記載規定祭司和利未人的職責、祭物分配，以及關於潔淨被

視為禮儀上不潔 之人的律例。 
 

● 第六段：《民數記》20 章 記載米利暗之死；摩西因擊打磐石犯罪，神懲罰他不得進入應許之

地。 

 

3. 《民數記》20:14 – 36:13 以色列從加低斯到摩押平原（約旦河對面耶利哥的對岸）的旅程 

這部分分為六個段落： 

● 第一段：《民數記》20:14 – 21:9 記載以色列前往以東南境的事件。在這段旅程中，以東拒絕

以色列人從他們的國土經過；亞倫死在何珥山；一位迦南王攻擊以色列；以色列人再次抱怨艱苦。

神用火蛇咬他們作懲罰，但凡信靠祂的人卻得救（參 約 3:14-15）。 

 

● 第二段：《民數記》21:10 – 22:1 記載以色列人往摩押平原的旅程。在這段旅程中，以色列打

敗了亞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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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第三段：《民數記》22 – 25 記載摩押人企圖透過假先知巴蘭咒詛以色列來打敗他們。雖然他

們未能咒詛以色列，但卻成功引誘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與淫亂。耶和華因此降瘟疫懲罰以色列人。 

 

● 第四段：《民數記》26 – 27 記載以色列人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結果。在曠野四十年間，以色列

總人數並未增加。這次人口普查極其重要，因為迦南地將來的分配必須根據此而定。在特定情況

下，女兒也可以承受產業。約書亞也在此蒙召接替摩西。 

 

● 第五段：《民數記》28 – 30 教導有關獻祭、節期和許願的律例。 

 

● 第六段：《民數記》31 – 36 記載約旦河東邊的事件。米甸人被完全毀滅，他們的財物被分配；

以色列的兩個半支派定居於此地。書中也列出以色列四十年行程的站點。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要

將迦南地的拜偶像民族趕出去；迦南地的疆界被劃定；要給利未人分配城邑，其中包括庇護城；並

規定了關於某些女子產業承受的條例。 

 

 

C. 《民數記》是一卷關於事奉和抱怨的書 

1. 《民數記》是一卷事奉之書 

在《民數記》中，我們多次看到神給祂的百姓或某些特定的人應當承擔的任務。《新約聖經》顯示，某些
舊約的原則在新約的教導與實踐中仍然持續。在《民數記》中我們看見以下幾種事奉的形式： 

● 在《民數記》1 章，所有二十歲以上的男子都必須繳納稅銀，用來維持會幕獻祭的需要。同樣地，

在新約中，基督徒也應當為教會的事奉、宣教以及世界各地的慈惠事工奉獻支持（林前 9:14；林

後 9:6-7；提前 5:17-18；雅 2:15-17；約一 3:17-18）。 

● 在《民數記》2 章，所有支派、宗族和家庭必須維持各自營地的秩序。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基督

徒也應當維持自己家庭的秩序、教會聚會以及所在社會的秩序（林前 14:33, 40）。 

● 在《民數記》3 – 4 章，祭司和利未人負責維護會幕中的事奉。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神設立一些人

作宣教士、傳道人、佈道家、牧者與教師，為要在世界各地建立基督的教會（弗 4:11-12）。 

● 在《民數記》5 章，以色列人必須把各種污穢在他們中間排除。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基督徒不僅

要遠避一切形式的淫亂與拜偶像，也必須將各種罪惡從教會中除去（林前 5:12-13；6:9-1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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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在《民數記》6 章，祭司要為以色列百姓祝福。祭司的祝福是：「願耶和華賜福給你，保護你；願

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，賜恩給你；願耶和華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」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基督徒

不僅要祝福弟兄姊妹，甚至要祝福他們的仇敵（路 6:27-28）！ 

 

● 在《民數記》8 章，利未人必須在 25 至 50 歲之間獻身事奉耶和華。之後，他們要退休，並將工

作交給年輕的祭司，雖然他們仍可以在事奉上作協助。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年長的基督徒不可輕視

年輕基督徒的貢獻。在 《提摩太前書》4:12-16 我們讀到：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，總要在言

語、行為、愛心、信心、清潔上，都作信徒的榜樣……要專心去做，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。」在

《民數記》9 章，每一位以色列人都必須守逾越節。逾越節一方面是回顧神將祂的百姓從埃及罪惡

與偶像奴役中拯救出來；另一方面也預表將來神的羔羊要來，為祂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贖

罪。 
 

每一位以色列人都必須記住，他生命的中心應當是那位藉羔羊之血拯救祂百姓的聖經之神（約 

1:29）！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每一位基督徒也應當專心仰望耶穌基督，思想基督的事（西 3:1-

3）。 

 

● 在《民數記》10 章，以色列人必須對各種號角信號作出反應。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基督徒不僅要

順服神的話語，還要在傳講與教導神的話語真理時「發出清楚的號角聲」（林前 14:8；西 4:4）。 

 

2. 《民數記》是一卷抱怨之書 

以色列人在曠野的四十年中，百姓常常表現出對神的叛逆。他們不斷對神的主權決定，以及祂對待他們的

方式感到不滿。判斷一個人是否叛逆神主權的最明顯標誌，就是不斷抱怨神將他們帶到現況，或允許他們

經歷困苦。發怨言和埋怨是 不信 的一種表現。在《民數記》14:11 中，神親自說：「這百姓藐視我要到

幾時呢？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跡，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？」 《民數記》記錄了以色列人對神以

及神所設立的領袖的抱怨，也記載了神因他們的不信與悖逆所施行的懲罰。 

《民數記》提到以色列的抱怨如下： 

● 《民數記》11:1-3：他們埋怨在曠野中的艱苦。 

● 《民數記》11:4-35：他們埋怨每天吃同樣的食物。 

● 《民數記》12 章：摩西的家人抱怨摩西的領導。 

● 《民數記》13 - 14 章：他們抱怨要征服應許之地，又抱怨神所宣告的公義判決。 

● 《民數記》16 - 17 章：部分領袖與百姓抱怨神指定某些人承擔特定領導的職責。 

● 《民數記》20 - 21 章：他們再次抱怨神在曠野帶領他們經歷的困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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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《民數記》的主要資訊 

新約顯示，某些舊約原則在新約的教導與實踐中仍然持續存在。 

1. 《民數記》教導神的百姓得救是為了事奉 

● 《創世記》教導人類是敗壞的。 

● 《出埃及記》教導人類得蒙救贖。 

● 《利未記》教導人類有責任維持與神的關係。 

● 《民數記》教導人類有責任事奉神。 

神的百姓得救是為了事奉。他們唯有從罪惡與偶像的奴役中得救，並保持一種以聖潔彰顯愛的關係後，才

配得事奉神。 

在《民數記》3 和 4 章，是神指派祭司與利未人具體的職責。同樣地，在新約中，基督徒得救也是為了事
奉 （約 12:26），並且神也會安排每位基督徒在教會中的具體位置與職責。《哥林多前書》3:6 教導我

們：「主賜給各人屬靈的恩賜（林前 12:11），並安排各人在身上有其位置（林前 12:18），主指派職責

給各人（林前 3:6）。」 

 

2. 《民數記》教導神的百姓以有秩序的方式事奉 

● 《民數記》1 章：神吩咐要以色列進行人口普查。普查的目的是執行《出埃及記》30:11-16 中關

於維持會幕獻祭所需稅銀的命令，也顯示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已經實現——祂要使亞伯拉罕成為

大國。 

 

● 《民數記》2 章：神吩咐要以色列要按秩序安營和前行，留意會幕永遠在以色列中間。這教導我

們，唯有當神在基督徒生命的中心，生命才能有秩序。《哥林多前書》14:33, 40 也教導：「神不

是紛亂的神，而是和平的神。」「凡事在教會中都應該按合宜的次序行。」 

 

3. 《民數記》教導神引導百姓一步一步前行 

以色列人並不知道何時出發、要往何處去。《民數記》9:15-23 記載，神的榮耀以雲柱顯現在會幕上，白

天雲柱如柱狀，夜間如火柱，這是神臨在百姓中間的可見標誌。每當雲柱升起時，以色列人就拆營啟程；

雲柱停留時，他們就安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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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雲柱在一個地方只停留一兩夜，有時則停留一個月或一年。只要雲彩停留在會幕上，上帝的子民就遵

從神的命令，停留在原地。重要的教訓是：神的百姓應當只在神的命令下，邁出下一步 ！ 

 

4. 《民數記》教導神必按祂的豐富供應祂百姓的一切需要 

在曠野的行程中，以色列二十歲以上的男子就超過六十萬人，因此全體以色列人總數必超過二百萬！在這

四十年間，神能夠在曠野供應這麼多人及其牲畜的一切基本需要，如食物、水、住處、領袖以及抵禦敵人

的保護。 

我們多次看到神以奇妙的方式供應以色列的食物與水。例如：祂將苦水變為可飲用之水（《出埃及記》15 

章），每週六天從天上降下嗎哪作為食物（《出埃及記》16 章）。有一次，祂賜給他們鳥作為肉食，這

些鳥被風吹到內陸（《民數記》11 章）。另一次，祂又使磐石出水給他們喝（《民數記》20 章）。 

神每次在以色列需要領袖時，都賜下合適的人。《民數記》11:16-17 神賜七十位充滿聖靈的長老，幫助

摩西分擔牧養百姓的重擔；《民數記》14:6-9 又賜下兩位勇士，不懼困難去征服迦南；在《民數記》

27:15-23 祂賜約書亞權柄繼承摩西，帶領以色列進入應許之地。 

神借著十災使以色列人戰勝埃及人；借著摩西的祈禱使他們戰勝亞瑪力人（《出埃及記》17 章）；借著

戰爭使他們戰勝亞拉得的迦南王以及赫施本和巴珊的亞摩利王（《民數記》21 章）；借著恐懼和挫敗使

他們戰勝摩押人（《民數記》22 至 24 章）；最終借著徹底毀滅戰勝米甸人（《民數記》31 章）。 

《民數記》的教訓與新約《腓立比書》4:19 相同：「我的神必按他在基督耶穌裡的豐富榮耀，供應你們一
切所需！」 

 

5. 《民數記》教導舊約是寫給基督徒的例子與警告 

《民數記》20 章 顯示以色列人硬著心抵擋神，以致連他們的領袖摩西也走偏了。《詩篇》95:7-11 警告

神會懲罰不信的人。神說：「今日你們若聽他的聲音，就不可 像在米利巴的時候硬著心……那一代四十

年，我因他們心偏行己路而忿怒，說：‘他們必不得入我的安息。’」 

新約 《哥林多前書》10:5-11 教導：「神不喜悅大部分在曠野中的以色列人，他們的屍體倒斃在曠野

中。這些事成為我們的鑒戒，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，像他們那樣貪戀的；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們有人拜

的；如經上所記：『百姓坐下吃喝，起來玩耍。』我們也不要行姦淫，像他們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斃了二

萬三千人。也不要試探主，像他們有人試探的，就被蛇所滅。我們也不要發怨言，像他們有發怨言的，就

被滅命的所滅。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，並且寫在經上，正是警戒我們 這末世的人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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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《民數記》教導神的百姓應當警戒不信的，信靠神勝過懼怕人 

以色列人屢次因不信而失敗。《民數記》14 章 記載十二位元探子中十位元帶回不利的消息，他們聲稱迦

南地 

城邑堅固、人民強大、並且有巨人。他們說迦南人會殺掉他們的男人，擄去他們的妻子和孩子，並掠奪他

們所有的財物。他們建議以色列另選新領袖返回埃及作奴隸！然而約書亞與迦勒鼓勵百姓上去攻取那地。 

神把一片充滿各種可能性與成就的應許之地擺在基督徒面前。接著，巨人就出現了，那可能是外在反對之

巨人，也可能是內心恐懼之巨人。於是我們的信心開始動搖，忘記了神。我們拿自己的力量去比較所面對

的困難，而不是把困難交托給神大能的膀臂。結果，我們就轉回到那片半信半疑、半勝半敗的曠野，甚至

陷入完全的絕望與徹底的失敗。以色列人拒絕信靠神能使他們得勝迦南之後，他們在曠野漂流了三十八

年！同樣地，當我們懷疑聖經的神時，也會感到失敗和灰心，漫無目的地徘徊，最終一事無成。 

重要教訓是：即便大多數人選擇不去面對巨人與堅固的城邑，我們仍應遵行神的話！以色列人用十位探子

的眼光看形勢，就以恐懼、不信與悖逆來回應；約書亞與迦勒以神的眼光看形勢，以信心與順服回應。迦

勒說：「若耶和華喜悅我們，他必引我們進入那流奶與蜜之地，賜給我們。只是不可違背耶和華，也不可

懼怕那地的人……他們的保障已經沒有，唯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不要懼怕他們。」 

正如十位探子一樣，我們也可能把困難置於自己與神之間，說：「我們做不到！」但我們也可以把神放在

自己與困難之間，然後說：：「我們能夠！」大衛被敵軍追趕時說：「藉著你（主啊）的幫助，我能沖入

敵軍；藉著我的神，我能跳過牆垣。（詩 18:29）」 

 

7. 《民數記》教導：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擋神完成祂最初的計畫 

當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時，耶和華告訴他們，在那山已經停留夠久，應當上去得祂應許亞伯拉罕為產業的地

（申 1:6-8）。以色列人必須經過曠野，但並非必須在曠野四十年！神原本的計畫是要以色列人直接進入

應許之地，但百姓選擇不順服，結果他們在曠野漂流了三十八年。 

另一個結果是，那些拒絕進入迦南地的成年人，無一能進入應許之地。他們錯過了神為他們生命設計的最

美好的計畫。 

然而，根據《民數記》14:18-19 記載，雖然神懲罰有罪之人，祂有豐盛的慈愛，赦免罪孽和悖逆。神為

以色列人設立了另一個計畫，決定將他們的兒女帶入父母所拒絕的迦南地。這教導我們：神確實有第二個
計畫，且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擋祂完成最初的目標 ！神的第二個計畫只是達成祂最初計畫的另一途徑。當我

們願意悔改時，神便赦免我們並給我們第二個計畫；神可以赦免我們七十七次，也可以給我們第二個、第

三個甚至更多個計畫。然而，想想若不接受神的第一個最美好的計畫，我們錯失了多少祝福，也承擔了多

少重擔？按照 《申命記》1:2 和 2:14 記載，原本可以在十一天完成的事，最終竟花了三十八年！神為以



《民數記》      10 

色列所預備的第二個計畫，代價確實十分高昂！所以，我們基督徒應該深信，神必成就祂所計畫的，沒有

任何事能攔阻祂完成祂的旨意。 

 

 

E. 《民數記》中的彌賽亞 ── 耶穌基督 

1. 亞倫發芽的杖是耶穌基督作為神唯一拯救世人的預表或象徵 

在利未人中，神只揀選亞倫的後裔作祭司，只有祭司被允許獻祭與焚香。《民數記》16 和 17 章 記載可

拉及約二百五十名利未人反對摩西與亞倫的領導，聲稱每位以色列人都是聖潔且可成為祭司。摩西允許他

們進行試驗，看神揀選誰作以色列的祭司。他挑戰他們在會幕前與真正的祭司一同燒香。這樣，他們就能

親眼看見耶和華所揀選的人成為祂的祭司。當他們把香焚燒後，神警告百姓遠離可拉、達坦和亞比蘭的帳

篷，並使地裂開吞滅叛徒全家及他們的財物，又從天降火燒滅其他二百五十名叛徒。 

神又設立第二次試驗：就是命令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領各取一杖，寫上自己支派的名字，摩西將十二枝杖置

於會幕中的約櫃前，即神的面前。神說，祂所揀選 的大祭司之杖必會發芽。神要向眾百姓顯明祂所揀選的

人成為大祭司，從而止息他們不斷對神所揀選之人的埋怨。第二天，摩西把所有的杖拿出來給百姓看。亞

倫的杖不僅發芽，還開花並結出果實（杏仁）。亞倫的杖又放回會幕中，作為給那悖逆之民的記號，表明

是神親自揀選 大祭司（17:10）。 

同樣，在新約中，《希伯來書》5:4-5 記載有關大祭司：「這大祭司的尊榮，沒有人自取。惟要蒙上帝所
召，像亞倫一樣。如此，基督也不是自取榮耀作大祭司。」《希伯來書》7:24-28 說明耶穌基督如何作為

世界唯一的救主： 

● 世界上其他祭司與宗教領袖已死，未曾復活，仍在墳墓中；唯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，今日仍活

著。經文說：「那些祭司因死無法繼續任職；惟有耶穌永遠長存，擁有永久祭司的職分，因此能完

全拯救來到神面前的人，因他永遠為他們代求。」因此，雖然世上一切宗教的作者和先知都已死

去，唯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，並被高舉，成為我們的大祭司和救主！ 

 

● 世界上其他祭司與宗教領袖都不完全，無法拯救其他不完全的人；唯有耶穌基督是無罪和完全的，

他才有資格成為世界的救主！經文說：「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須為自己的罪，後為百姓的罪

獻祭；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，就把這事成全了。」 如此的大祭司正是我們所需的，他聖潔、

無可指責、純潔、與罪人分別出來、永遠被成全，被高舉超越諸天！ 

 

2. 被擊打的磐石是基督一次性死在歷史上，為他的百姓帶來屬靈益處的預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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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民數記》20 章，我們看到以色列人因曠野中沒有水喝而與摩西爭吵。他們試探耶和華說：「耶和華

是否在我們中間？」（出 17:7）於是神吩咐摩西擊打磐石一次，就必有水出來（出 17:6）。但摩西因憤

怒而擊打了磐石兩次，水就湧出來（20:11）。神因此懲罰摩西的不順服，說：「因為你們不信我，不在

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，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給他們的地去」（20:12）。這段經文教導我

們幾個重要的真理： 

● 《哥林多前書》10:4 說：「以色列人喝了那隨著他們的屬靈磐石所出的水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」

耶穌基督被比喻為屬靈的磐石，他從未離開神的百姓，無論他們走到哪裡，他都與他們同在。耶穌

在舊約時期就已在他的百姓中工作。 

 

● 《哥林多前書》10:2-4 說：「他們都在雲裡、海裡受洗歸入摩西；並且都吃了一樣的靈物，也都

喝了一樣的靈水。」神的舊約百姓所領受的益處與新約的百姓相同。他們受洗，吃屬靈的食物，喝

屬靈的水。神在舊約時代所賜的各樣福分都有屬靈的性質，因為這些福分都是從基督而來的。在新

約中，「吃屬靈的餅」象徵接受耶穌基督，讓他進入生命和心中（約 6:31-37）；「喝生命水」象

徵領受聖靈，這是耶穌基督要賜給一切信靠他的人的（約 4:10-14；7:37-39）。 

 

● 《希伯來書》10:10 說：「我們憑這旨意，靠耶穌基督，只一次 獻上他的身體，就得以成聖。」

耶穌基督，我們的屬靈磐石，只需一次 為我們的罪被擊打，他不必被擊打兩次 ！耶穌在十字架上

說，拯救人類所需的一切已經完成（約 19:30），沒有人能再為基督已完成的工作加上任何東西！ 

 

3.  銅蛇被掛在杆子上，是耶穌基督被舉在十字架上的預表，使一切信靠基督的人不至滅亡，反得

永生。 

在《民數記》21:4-9，以色列人向神和摩西抱怨，他們抱怨自己的困苦，尤其是抱怨曠野中所吃的食物。

耶和華聽見他們的抱怨，看出他們的心態，就派毒蛇咬百姓作為懲罰。摩西為百姓代求後，神吩咐摩西製

造一條銅蛇，掛在柱子上，讓眾人都能看見。神說，凡被咬的，一望這蛇，就必得活；凡拒絕信神的話，

不看銅蛇，就必死亡。 

在新約中，《約翰福音》3:14-16 說：「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，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

永生。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」 


